
 

 

孚能科技（赣州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

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

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以及《孚能科技（赣州）股份有限

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我们作为孚能科技（赣州）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孚能科技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就公司第一届董事

会第二十次会议的《关于变更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

见： 

大华

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孚能科技（赣州）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

独立董事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独立董事签署： 

 

 

   

梁振兴  彭晓洁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傅穹  张丽娜 


